[bookmark: _GoBack]附件2 船员培训质量管理规则对培训机构要求
1. 培训课程和实施计划 ：建立文件化程序，对培训课程、教学计划的编制、评审（论证）、审批、发布、修改等过程进行控制。
2. 招生与学员管理 ：建立文件化程序，对招生、学员名册和培训完成情况报备、学员考勤和日常管理、档案管理、培训证明、 证书发放的全过程进行控制，招生和学员管理过程应明确记录并予以保持。
3. 教学与管理人员：建立文件化程序，对教学与管理人员的配备、培训和考核过程进行控制。
4. 场地、设施和设备：建立文件化程序，以保证教学和训练所需的场地、设施和设备以及教材和图书资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培训管理规则》要求并保持可用状态。场地、设施和设备的控制过程应明确记录并予以保持。
5. 教学和训练的实施 ：建立文件化程序，对教学人员的确定、教学准备、教学实施、教学进度与调课控制、实践性教学的安全保障与节能环保、考试管理等过程进行控制，以保证教学和训练按照经过确认的船员培训课程实施并符合相关规定。教学和训练实施过程应明确记录并予以保持。
6. 教学和训练的检查与评估：建立文件化程序，对教学和训练环节的检查、教学和训练质量的评估、检查和评估结果的处置等过程进行控制，以保证教学和训练的秩序和效果。 教学和训练的检查与评估过程应明确记录并予以保持。
7. 质量记录控制：建立文件化程序，对船员培训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相关质量记录的形式、标识、记载、保存、检索等过程进行控制，明确质量记录的保存期限和地点，以提供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证据，保证船员培训质量管理活动具有可追溯性。
学校船员培训项目课程根据《海船船员培训大纲（2021版）》及《海船船员培训机构课程确认实施指南》文件要求开展了课程确认，并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了修订。目前正在实施的课程体系需按照确认后的课程体系运行，相关质量记录需按照修订后的课程体系执行。
8. 纠正措施和质量风险管理：建立纠正措施和质量风险管理的文件化程序，对不符合要求的情况的采集、原因分析、纠正措施的制定，以及纠正措施实施与验证等活动进行控制，以保证不符合要求的情况得到及时纠正。对影响船员培训质量的潜在风险的识别、分析、评估和应对等过程进行控制，以保证船员培训活动实现预期目标。纠正措施和质量风险管理应明确记录并予以保持。
9. 文件控制：建立文件化程序，对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拟定、审批、发布、收集、识别、标识、流转、使用、保管、更新、作废和归档等过程进行控制。受控文件清单应予保存并得到及时更新，保证在使用场所可获得适用文件的有效版本。文件控制应明确记录并予以保持。

